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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零一五年大事紀要

勞工市場在二零一五年整體上仍然大致穩定。總就業人數及勞動人口均續見

溫和增長，前者在二零一五年升至3 798 900人。失業率於年內徘徊在3.2%
至3.3%的低水平，全年平均為3.3%，標示香港再一年處於全民就業。我們

會繼續密切監察就業市場的情況，並全面加強就業服務，致力搜羅市場上合

適的空缺，協助求職人士。

 

就業服務

加強就業服務

為協助求職人士投入勞工市場及迅速回應僱主的招聘需要，勞工處在全港不

同地區舉辦就業推廣活動。年內，我們舉辦了17個大型招聘會及985個分區

招聘會。

  

勞工處採取積極措施，協助市民就業，例如當有大機構倒閉或裁員等事件發

生時，勞工處會設立查詢熱線，並在就業中心設立特別櫃枱，為受影響員工

提供特別就業服務。年內，勞工處為僱主提供的免費招聘服務錄得

1 345 272個私營機構和政府部門空缺，而成功就業個案有148 347宗。

 

1.1

1.3

勞工處舉辦的大型招聘會深受求職人士歡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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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青年人就業及培訓支援

勞工處透過推行「展翅青見計劃」及開設兩所青年就業資源中心，為青年人提

供全面的就業及培訓支援服務，致力提升青年人的就業能力。二零一五年，

勞工處繼續加強與僱主及不同機構的合作，通過「展翅青見計劃」推出就業先

導計劃。我們亦已推出第五期「Action S5」計劃，為15至24歲及有特別就業

困難的青年人提供協助。

 

擴闊青年視野

勞工處繼續與更多經濟體系商議設立新的「工作假期計劃」，同時亦尋求擴展

現有雙邊安排的機會。我們與奧地利的「工作假期計劃」由二零一五年三月開

始推行。此外，我們亦於年內與愛爾蘭、韓國和法國達成協議，由二零一六

年度起增加「工作假期計劃」的雙邊年度名額。「香港／韓國工作假期計劃」的

年度名額自二零一六年一月起由500名倍增至1 000名；同時，「香港／法國

工作假期計劃」的年度名額亦進一步擴展至500個；由二零一六年三月開始，

「香港／愛爾蘭工作假期計劃」的年度名額亦由100個增加至200個。

 

勞資關係

促進和諧的勞資關係

勞工處繼續積極及務實地協助勞資雙方透過溝通及互諒互讓化解分歧，促進

和諧的勞資關係。在二零一五年，我們共處理53宗勞資糾紛及14 388宗申

索聲請，超過七成經調停的個案獲得解決。年內，調停會議的平均輪候時間

為2.7個星期。香港繼續為全球因罷工引致損失工作天數最少的地方之一。

 

嚴厲執法打擊欠薪

在二零一五年，勞工處繼續全面打擊欠薪罪行，包括違反法定最低工資的行

為。為此，勞工督察對違例較多的行業進行了特別巡查行動。我們除了主動

巡查以查察守法情況外，亦透過廣泛宣傳投訴熱線（2815 2200）及與工會建

立的預警機制，收集各行各業僱主拖欠工資的情報。部門迅速調查涉嫌違例

欠薪的個案，並聘用資深的前警務人員協助調查，提高搜集情報和證據的能

力，務求盡早提出檢控。

 

我們繼續加強檢控蓄意拖欠薪金的僱主及公司負責人，並透過教育和宣傳工

作，提醒僱主履行依時支付工資的法定責任，鼓勵僱員盡早提出申索及擔任

控方證人。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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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僱傭（修訂）條例》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生效後，僱主如在

故意及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拖欠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裁斷的款

項（涉及工資或其他權利），可被刑事檢控。該法例加強了對違例僱主的阻

嚇。

 

促進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及和諧的勞資關係

勞工處舉辦多元化的宣傳活動，包括展覽、研討會及講座，推廣勞資溝通及

「以僱員為本」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在二零一五年，我們為近250名人力資

源經理及企業行政人員舉辦了大型專題研討會，以推動家庭友善及友待年長

人士僱傭措施。此外，我們並推出了《家庭友善僱傭措施—飲食業良好人事

管理指引》，向業內僱主及僱員宣傳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勞工處亦與行業性

三方小組合作，舉辦推廣活動，鼓勵不同行業更廣泛採納家庭友善僱傭措

施。

 

僱員權益及福利

法定最低工資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調升至每小時32.5元後，運作暢

順，基層僱員的收入亦持續得到改善。年內，勞工處進行了廣泛的宣傳活

動，推廣法定最低工資的修訂水平及最低工資法例。我們亦採取多管齊下的

策略，包括主動視察各行各業的工作場所及對低收入行業採取針對性執法行

動，以保障僱員享有法定最低工資的權益。

1.9

1.10

1.11

飲食業家庭友善僱傭措施起動禮



4

最低工資委員會是根據《最低工資條例》設立的獨立法定組織，其主要職能是

每兩年至少一次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作出建議報

告。委員會由主席及12位分別來自勞工界、商界、學術界和政府的成員組

成。本屆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起生效，為期兩年。勞工處及財政司

司長辦公室轄下的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負責向委員會提供秘書處的支援服

務。

 

保障政府服務承辦商的僱員

為保障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所聘用的非技術工人的法定權益，我們在工作地

點進行巡查，以查察僱主有否遵從法例及合約的規定。經勞工處和各採購部

門加強監察及執法行動，承辦商守法的情況已有所改善。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在僱主無力償債的情況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特惠款項，可為合資格的僱

員提供援助。勞工處繼續從源頭打擊逃避支付工資責任的僱主，以防止欠薪

事件轉化為向基金申請特惠款項的個案。

 

嚴厲打擊僱用非法勞工

勞工處聯同警方和入境事務處進行聯合行動，打擊非法僱傭活動。年內，聯

合行動次數達210次。

 

標準工時委員會

政府於二零一三年四月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成員來自勞工界、工商界、學

術界、社會各界和政府。委員會負責跟進政府已完成的標準工時政策研究，

推動社會就工時議題進行知情及深入的討論，及協助政府釐定未來路向。

 

參考於二零一四年完成的第一階段諮詢及工時統計調查的結果，委員會正進

一步探討適合香港的工時政策方向。

 

1.13

1.14

1.15

1.16

1.1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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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全與健康

大型工務工程項目

隨着大型工務工程項目相繼展開，勞工處的專責小組繼續透過加強巡查執法

及宣傳推廣，以及參與工程籌備會議及地盤安全管理委員會，推動承建商在

地盤實施安全管理制度，以預防意外發生。勞工處亦與發展局、有關工務部

門及其他工務工程項目委託人加強聯繫，以提升大型工務工程項目工地安全

的措施，促使有關承建商更有效控制風險。我們亦聯同海事處進行針對海上

建造工程工作安全的執法行動，以遏止違反工作安全規定的情況。

 

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簡稱「裝修及維修工程」）

近年涉及裝修及維修工程的意外有上升的趨勢，隨着香港樓宇老化及政府強

制驗樓及驗窗規管措施的實行，我們預計裝修及維修工程的數量將會持續上

升。

 

為提高樓宇裝修及維修工程的安全情況，勞工處繼續加強巡查及執法力度，

以防止承建商採用不安全的施工方法。我們亦特別針對高處工作、吊棚工

程、吊運作業、電力工作等高風險作業，進行全港性特別執法行動。在特別

行動中，我們發出了517份暫時停工通知書或敦促改善通知書，並對295項
違例事項作出檢控。

 

在教育及宣傳方面，我們推行了一系列針對裝修及維修工程、高處工作和電

力工作的大型推廣及宣傳活動，以提高業界的安全意識，當中包括聯同職業

安全健康局（簡稱「職安局」）在二零一五年繼續推行於二零一四年展開的兩年

宣傳計劃，以多元化的活動，將工作安全的重要性，更有效地傳達給承建商

與工人。我們亦與區議會╱民政事務處、各區的「安全健康社區」及物業管理

界建立夥伴關係，從地區層面推行工作安全的宣傳推廣活動。

 

勞工處與職安局於二零一五年四月舉辦「高處工作安全論壇」，及一系列以吊

運工作、裝修維修工作、臨時支架工作及密閉空間工作為主題的安全研討

會，讓業界人士共同探討進一步提升建造業職業安全水平的方法。在二零

一五年，勞工處聯同職安局擴大「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並進一步推

出「中小企輕便工作台資助計劃」，以提升業界的職安健水平。

 

1.19

1.20

1.21

1.2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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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五年，勞工處與職安局繼續推行「裝修及維修業安全認可計劃」，透

過安全管理系統審核、培訓及資助購買高處工作防墮裝置及相關設施，提升

業界的職安健水平。

 

安全獎勵計劃

勞工處為飲食業和建造業舉辦了兩個「安全獎勵計劃」，以培養業界安全文

化，提高僱主、僱員及其家屬的安全意識。計劃設有多項活動，包括：舉行

安全表現比賽、巡迴展覽、安全問答遊戲以及頒獎典禮暨同樂日；進行工地

探訪；製作電台節目及電腦光碟；和在電視及電台和巴士播放宣傳短片及政

府宣傳信息。

 

檢討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的認可及監管制度

勞工處繼續推行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認可及監管制度的改善工作，包括加強

對課程營辦機構的視察。

 

預防工作時中暑

為確保工人得到充分保障以免在夏天工作時中暑，我們在四月至九月期間加

強了宣傳及執法工作。除了提高僱主及僱員對預防中暑的意識，我們亦派發

「酷熱環境下工作預防中暑」指引及推廣適用於一般情況的「預防工作時中暑

的風險評估核對表」。年內，我們亦與職安局和有關的職工會等合作，向職

業司機宣傳推廣預防工作時中暑的信息。此外，我們亦加強巡查中暑風險較

高的工作場所。巡查事項包括僱主有否供應足夠的飲用水、提供有遮蔭上蓋

1.24

1.25

1.26

1.23

高處工作安全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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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和休息地點、通風設施，以及為僱員提供適當的資料、指導及訓練

等。

 

加強本地和國際合作

勞動節酒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勞動節酒會，表揚勞工界的貢獻。酒會由行政長官梁振英主禮，出席嘉賓

包括職工會、僱主聯會和其他機構的代表。

 

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機關的聯繫

我們藉着訪問及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機關保持密切的

聯繫和交流。

 

一月，勞工處處長唐智強率領代表團出席於肇慶舉行的「粵港澳勞動監察合

作會議」。

 

六月，勞工處處長唐智強率領一個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組成的代表團，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104屆國

際勞工大會。

 

1.28

1.29

1.30

1.27

行政長官梁振英 ( 左二 ) 在勞動節酒會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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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勞工處處長唐智強率領代表團，按「互訪計劃」到北京訪問國務院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並拜會孔昌生副部長。代表團亦與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

理總局、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企業聯合會及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的高層代

表會面，就勞工事務及職業安全課題進行交流。

1.31

勞工處處長唐智強（左六）及三方代表團成員

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 104 屆國際勞工大會

勞工處處長唐智強（中）率領代表團按「互訪計劃」到北京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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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勞工處

勞工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內，執行和統籌勞工行政管理工作的負責機

關。 有 關 勞 工 處 架 構 及 服 務 的 詳 細 資 料， 請 瀏 覽 我 們 的 網 站：                   
www.labour.gov.hk 。

抱負、使命和宗旨

2.2    我們的抱負

我們期望成為鄰近地區內具領導地位的勞工事務部門。我們的目標是逐步提

高勞動人口的利益，並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以配合本地社會和經濟的發

展。

2.3    我們的使命

•  改善人力資源的運用        ─  我們提供一系列的就業服務，以配合勞動               
                                                     市場的各種轉變和需要；

•  促進職業安全與健康        ─  我們透過執法、教育和推廣的工作，確保

                                                     在職人士的安全與健康得到保障； 

•  促進和諧的勞資關係        ─  我們推廣良好的僱傭守則和協助解決勞資

                                                     糾紛；以及

•  改善和保障僱員的權益   ─  我們以持平的態度照顧各方面的權益。

2.4    我們的宗旨

我們相信：

•  發揮專長

•  主動進取

•  優質服務

•  夥伴關係

•  積極參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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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綱領

勞工處的工作有四方面，即勞資關係、工作安全與健康、就業服務，以及僱

員權益與福利。這些工作的目標詳列如下：

勞資關係

•  促進和維繫政府以外機構的勞資和諧。

工作安全與健康

•  透過巡查與執法、教育與培訓，以及宣傳與推廣協助僱主和僱員控制在工        

    作場所對安全及健康所構成的危害。

就業服務

•  提供免費的就業輔助及輔導服務，以協助求職人士尋找合適的工作和幫助

    僱主填補職位空缺。

僱員權益與福利

•  改善和保障僱員的權益與福利。

這些綱領下的工作及主要活動詳情載於隨後的章節。

中央支援服務

行政科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財務、人事及一般資源方面的管理工作。

 

新聞及公共關係科負責勞工處的整體宣傳及公關策略，透過傳媒向市民作廣

泛宣傳和解釋勞工處的政策和工作，並統籌刊物的編製工作。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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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聯繫科的工作包括監察與香港實施國際勞工公約有關的事務，協調參與

國際勞工組織舉辦的活動，以及聯繫內地和其他地方的勞工事務行政機關。

該科亦擔當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會」）的秘書處，提供相關的行政支援

服務。

 

檢控科和法律事務科透過對涉嫌違例者進行檢控，協助有關人員執行法例。

檢控工作的主要統計數字載於圖二． 一。

 

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中心為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的人員舉辦及統籌培訓活動。

 

資訊科技管理科為資訊科技服務的發展及管理提供支援。

 

員工培訓及發展科負責勞工事務行政部人員的培訓及發展，並統籌培訓活

動。

 

勞工處的組織架構圖載於圖二． 二。

 

以客為尊的服務

我們就多項服務訂定服務標準及目標，並成立市民聯絡小組，以收集他們對

各項服務承諾的意見。有關本處服務承諾的詳細資料，請參考以下網頁：

www.labour.gov.hk/tc/perform/pledge.htm。

 

顧問委員會

勞工處透過不同的顧問委員會就勞工事務進行諮詢，其中最重要的是勞顧

會。勞顧會是一個高層次及具代表性的三方諮詢組織，就有關勞工的事宜

（包括法例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和建議書）提供意見。勞顧會的委員包括僱

員及僱主代表，並由勞工處處長出任主席，其職權範圍、成員組織及二零

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的成員名單載列於圖二． 三。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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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度勞工顧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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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勞資關係

勞資關係綱領

www.labour.gov.hk/tc/labour/content.htm

在香港，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主要是由不同勞工法例下的條文及勞資雙方議定

的僱傭條款及條件所規範。僱主和僱員可自由組織職工會及參加職工會活

動。勞資關係綱領的宗旨，是維繫並促進政府以外機構的勞資和諧。我們透

過以下方式達致這個目標：

•  就有關僱傭條件、相關的勞工法例規定、良好人事管理措施等事宜提供意    
    見；

•  提供自願性質的調停服務，協助僱主和僱員解決申索聲請和勞資糾紛； 

•  提高公眾對勞工法例的認識，並鼓勵僱主採取良好人事管理措施；

•  透過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迅速仲裁小額薪酬申索聲請；以及  

•  為職工會及其規則進行登記，並透過舉辦課程和到職工會巡查及探訪，促

    進健全及負責任的職工會管理。

勞工處在這綱領下執行的主要法例，包括《僱傭條例》、《最低工資條例》、

《勞資關係條例》、《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條例》及《職工會條例》。

《僱傭條例》訂定了政府以外機構在僱傭條件方面，必須達到的基準。《最低

工資條例》確立了法定最低工資制度。《勞資關係條例》訂定了解決政府以外

機構的勞資糾紛的程序，而《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條例》則確立了一個名為小

額薪酬索償仲裁處的機制，仲裁未能以調停方式解決的小額薪酬索償個案。

在規管職工會方面，《職工會條例》為職工會的登記及管理提供了法定架構。

二零一五年的工作概況和成績

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本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載於圖三． 一。

3.1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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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新的僱傭福利

法定侍產假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生效。合資格的男性僱員可就其配偶

或伴侶每次分娩享有三天侍產假，以及侍產假薪酬。為配合新法例的實施，

我們展開了一連串全面的宣傳及推廣。

 

在二零一五年，我們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並獲立法會通過，將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日訂為一次過的法定假日兼公眾假期。該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七十周年紀念日。

 

調停及諮詢服務

勞工處的諮詢及調停服務有助維持香港一貫融洽的勞資關係。在二零一五
年，勞資關係大致維持平穩。我們共進行63 551次諮詢面談、處理14 388
宗申索聲請及53宗勞資糾紛。在二零一五年，我們需要處理的勞資糾紛和申
索個案比二零一四年的15 832宗減少了9%，其中超過七成經調停的個案獲
得解決。年內，勞工處共處理了兩宗罷工個案。以每千名受薪僱員計算，香
港平均損失0.03個工作天，是全球因罷工損失工作天最少的地方之一。（圖
三． 二至圖三． 七）

 

加強三方合作

為推廣行業層面的三方對話及合作以促進勞資和諧，勞工處成立了九個由僱
主、僱員及政府代表組成的行業性三方小組，涵蓋飲食、建造、戲院、物
流、物業管理、印刷、酒店及旅遊、水泥及混凝土和零售行業，藉以提供有
效的平台，讓成員討論業內共同關注的事宜。年內，三方小組討論的議題，
包括《僱傭條例》的法定侍產假、良好人事管理、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勞動人
口下降的應對措施，以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最新發展等與僱傭相關的事
項。我們又為多個行業的商會、僱主及工會代表舉辦機構探訪暨分享會，藉
此促進各方之間的溝通和了解。

 

推廣良好的勞資關係

為了提高公眾人士對《僱傭條例》的認識及推廣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勞工處為
僱主、僱員、人力資源管理專業人員和市民大眾舉辦多項推廣活動及出版不
同主題的免費刊物，並透過勞工處的網頁及傳播媒介發放有關資訊。年內，
我們於全港不同地區舉行了六次巡迴展覽，向市民大眾推廣《僱傭條例》、良
好人事管理及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以及製作了一輯全新的電視及電台政府宣
傳信息，鼓勵僱主建立長者友善的工作環境。此外，我們亦透過商會及工會
的龐大網絡，廣泛地向僱主及僱員傳遞有關良好人事管理及法定僱員權益與
保障的信息。

3.5

3.6

3.7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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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定期為18個不同行業的人力資源經理會會員舉辦經驗分享會及簡介會和

編製會訊，以推廣良好人事管理措施。我們亦於報章刊登特稿，以及在公共

交通網絡及主要商會和職工會聯會的期刊刊登廣告，鼓勵僱主採納「以僱員

為本」的僱傭措施，並締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年內，我們推出了聘用年

長人士及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措施成功經驗的專輯、採納友待年長人士僱傭措

施的主題單張，以及飲食業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實務指引。

 

呼籲僱主採納友善對待長者的就業僱傭措施的電視政府宣傳信息

推廣《僱傭條例》及家庭友善及友待年長人士僱傭措施的刊物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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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薪酬申索聲請的仲裁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為市民提供快捷、不拘形式及廉宜的仲裁服務。仲裁處

獲授權裁決申索人數目不超過十名、每人申索的款額不超過8,000元的僱傭

申索個案。

 

在二零一五年，在仲裁處登記的申索個案有1 041宗，申索款額共4,405,696
元。年內共審結1 054宗申索個案，裁定的款額共2,487,323元。

 

職工會的管理

職工會登記局負責執行《職工會條例》及《職工會登記規例》，主要工作包括為

職工會及其規則登記、查閱職工會的周年帳表及其他根據法例須向職工會登

記局遞交的報表、為職工會舉辦有關職工會法例和基礎帳目管理的課程、以

及巡查及探訪職工會，以促使職工會依據法例及其組織規則管理會務。

 

在二零一五年，職工會登記局登記了14個新職工會及兩個新職工會聯會。整

體而言，根據《職工會條例》登記的職工會有885個（包括821個僱員工會、

16個僱主工會、37個僱員僱主混合工會及11個職工會聯會）。主要的職工會

統計數字載於網頁：www.labour.gov.hk/tc/labour/content3.htm。

 

為推廣健全及負責任的職工會管理，在二零一五年，職工會登記局查閱了

805份職工會周年帳表，並巡查及探訪不同的職工會共367次。此外，職工

會登記局舉辦了四個有關職工會簿記、審計及職工會管理及法例的課程，以

協助職工會理事掌握有關職工會法例及管理的知識。

3.11

3.12

3.13

3.1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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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安全與健康

工作安全與健康綱領

www.labour.gov.hk/tc/osh/content.htm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負責促進和規管工作安全與健康。我們透過巡查與執法、

教育與培訓，以及宣傳與推廣的三管齊下策略，達到有關工作安全與健康綱

領的目標，確保能妥善控制和盡量減低各項危害在職人士安全及健康的因

素。具體來說，我們透過以下方式達致這個目標：

•  訂立保障工作安全及健康的法律架構；

•  進行巡查和採取執法行動，確保僱主和僱員遵守《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及其附屬規例；

•  調查在工作場所發生的意外及危害職業健康的問題；

•  向僱主、僱員及公眾人士提供有關資訊及意見，以促進他們對工作安全及

    健康的認識；及

•  舉辦推廣活動和訓練課程，提高工作人士的安全意識。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一般適用於各行各業，以保障僱員的工作安全及健

康。該條例是一條賦權法例，賦予勞工處處長訂立規例的權力，就一般的工

作環境及特定的工作安全與健康事宜訂明標準。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是規管工業經營（包括工廠、建築地盤、貨物和貨櫃

處理作業及食肆）的工作安全及健康的主要法例。

 

《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旨在對鍋爐、壓力容器等器具的標準及操作加以規

管。鍋爐及壓力容器包括熱油式加熱器、蒸汽容器、蒸汽甑、空氣容器，以

及貨車或拖車上的加壓水泥缸。

 

4.1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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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的工作概況和成績

職業安全情況

在僱主、僱員、承建商、安全從業員，以及政府和公營機構各方面通力合作

下，香港的職安情況持續改善。

 

在二零一五年，包括所有工作地點的職業傷亡個案數字為35 852宗，較二零

零六年的46 937宗下降23.6%；而每千名僱員計的傷亡率亦下降至12.1，較

二零零六年的18.4下跌34.5%。所有行業的工業意外數字為11 497宗，較

二零零六年的17 286宗，減少33.5%。所有行業每千名工人計的意外率為

18.41，而二零零六年則為31.5。

 

二零一五年的建造業工業意外數字為3 723宗，較二零零六年的3 400宗增

加了9.5%；但每千名工人計的意外率則由64.3下降至39.1 ，減幅為39.1 %。

 

職業病

在二零一五年，經證實的職業病個案有256宗（包括單耳失聰），最常見的職

業病是職業性失聰、矽肺病及手部或前臂腱鞘炎。

 

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詳細統計數字，請參閱以下網頁：

www.labour.gov.hk/tc/osh/content10.htm。

 

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本綱領下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載於圖四． 一。

 

巡查與執法

為了確保在職人士的工作安全及健康，我們巡查工作場地、監察健康危害、

調查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登記和檢驗鍋爐及壓力器具，並就如何控制工作危

害及防止意外提供意見。

 

二零一五年所有行業每千名工人計的意外率是根據《香港標準行業分類2.0版》分類的受僱人數
編製，與二零零九年以前根據《香港標準行業分類1.1版》分類的有所不同。因此，這意外率不

能與二零零九年以前所公布的作全面比較。

4.5

4.6

4.7

4.8

4.9

4.10

4.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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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行動的重要一環是提供有關防止意外的意見。我們進行宣傳探訪，鼓勵
僱主採取積極的自我規管方式在工作場所進行風險管理，並定期到不同的工
作場所進行執法巡查，以確保負責人遵從安全法例訂明的相關要求。我們已
加強巡查執法力度，以嚴打違規的行為。在二零一五年，我們繼續將安全表
現欠佳的機構列為受嚴密監察的目標。如有違規的情況，我們會發出敦促改
善通知書，要求負責人迅速作出糾正；或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促使有關人
士移除對工人生命或肢體的即時危害。年內，我們亦進行了13次針對高危工
作安全的特別執法行動，包括新工程安全；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
（簡稱「裝修及維修工程」）安全；電力安全；竹棚架安全；海上建築工程安
全；廢物管理工作安全；飲食業安全；物流、貨物及貨櫃處理作業安全；以
及防火及使用化學品安全。在這 13次特別執法行動中，我們共視察了
13 835處工作場所，向負責人發出了1 142份敦促改善通知書及432份暫時
停工通知書，並就974項違例事項作出檢控。

 

就工人舉報工作地點的不安全情況或不安全操作，我們會進行獨立調查。年
內，我們共處理了88宗此類投訴，並就這些個案的調查結果提出10項檢控。
我們亦與不同的策略夥伴緊密合作，加強因應不安全的樓宇裝修及維修工程
而設的通報機制。年內，勞工處透過通報機制及其他渠道共接獲709宗投訴
╱轉介的個案，在跟進巡查後，共發出146份暫時停工通知書╱敦促改善通
知書，並對87項違例事項作出檢控。我們亦與房屋署建立類似的通報機制，
於年內共接獲5 775宗在公共屋邨進行高風險裝修及維修工程的通知並作出
跟進。

 

在四月至九月期間，勞工處除了加強宣傳預防在酷熱天氣下工作時中暑外，
亦針對中暑風險較高的戶外工作場所進行執法，這些地點包括建築地盤、戶
外清潔工作場所及貨櫃場等。在特別執法行動中，我們合共進行了30 306次
突擊巡查，發出了27封警告信及一份敦促改善通知書。

 

作為鍋爐及壓力容器監督，勞工處處長獲授權認可合資格的檢驗機構，准許
這些機構評核和檢驗新壓力器具的製造。我們亦舉辦考試，監察為訓練合資
格人員而設的課程，並頒發合格證書予合資格考生，使他們成為監察使用各
類鍋爐及蒸汽容器的合格人員。年內，我們處理了508份合格證書的申請，
共簽發╱加簽了506份證書。此外，我們亦向消防處提供意見，以便該處進
行有關壓力容器及壓縮氣體貯存裝置的審核和初步視察工作。

 

截至二零一五年年底，全港共有219 471個工作場所，其中包括33 160個建
築地盤。年內，我們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進行了130 173次視察，共發出32 812次警告及3 145份暫時停工通知書或
敦促改善通知書。另外，我們根據《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進行了4 748次檢
驗，並發出3 400次警告及38份停止使用和操作鍋爐及壓力容器的禁令。此
外，我們亦就工作意外及懷疑職業病個案分別作出15 046次及3 433次調查。

4.12

4.13

4.1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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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培訓

我們為僱主、僱員及相關人士提供與培訓有關的服務，以助在職人士建立職

安健文化。這些服務可分為以下三類：舉辦培訓課程、認可強制性安全訓練

課程，以及為安全主任和安全審核員註冊。

 

在二零一五年，我們舉辦了529個有關安全及健康法例的訓練課程，共有

5 357名僱員參加。我們也舉辦了275個特別為個別行業或機構而設的講座，

共有11 141人參加。此外，我們認可了五個有關建造工程的強制性基本安全

訓練課程（俗稱「平安卡」課程）、12個起重機操作員安全訓練課程、七個密

閉空間作業安全訓練課程和四個負荷物移動機械操作員安全訓練課程。勞工

處設有機制監管這些認可訓練課程，確保課程營辦機構遵照批核條款舉辦有

關課程。

 

我們繼續推行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的改善措施，包括將劃一基本課程內容及

統一發放考試卷等措施逐步推展至「平安卡」課程以外的其他強制性安全訓練

課程。

 

在二零一五年，我們為312名人士註冊為安全主任及47名人士為安全審核

員。截至年底，共有3 260名安全主任持有有效的註冊，而安全審核員登記

冊上則有1 225人。此外，在二零一五年，共有417宗有關安全主任的註冊

續期或重新確認的申請獲得批准。

 

職業健康教育提升僱主及僱員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和職業病方面的認知。在

二零一五年，我們合共舉辦了1 262個不同主題的職業健康講座，參加者超

過44 000人。除舉辦公開講座外，勞工處亦在個別機構的工作地點舉辦外展

健康講座。這些講座涵蓋不同的行業，包括40多個講題，例如「辦公室僱員

的職業健康」、「體力處理操作及預防背部勞損」、「清潔工人的職業健康」、

「預防下肢勞損」，以及「飲食業僱員的職業健康」等。

 

勞工處已在網頁分別上載「職安警示」及「系統性的職安警示」，以提高僱主、

承建商和工人的安全意識及提醒註冊安全主任及註冊安全審核員在執行其法

定職責時，為僱主╱委託人提供意見及所需協助。「職安警示」簡介近期發生

的致命或嚴重工作意外，並重點介紹一般的安全預防措施；而「系統性的職

安警示」則就一些工作時的系統性安全問題提供預防意外措施。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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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與推廣

為提高僱主和僱員的安全意識，以及培養正面的工作安全文化，我們在二零

一五年舉辦了多項推廣活動，並與職業安全健康局（簡稱「職安局」）、商會、

工會和其他政府部門合辦部分活動。

 

「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及「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一向深受業界歡迎。年內，

我們再次舉辦這兩項獎勵計劃。

近年，裝修及維修工程的意外日益令人關注，而這類工程的數量亦持續上升。
在二零一五年，勞工處聯同職安局繼續推行於二零一四年推出，為期兩年的宣
傳計劃，提醒承建商及工人在進行裝修及維修工程、電力工作及高處工作時必
須加倍留意工作安全。其他主要宣傳活動包括在電視、電台及流動媒體播放宣
傳短片及政府宣傳信息；舉辦巡迴展覽；在報章及勞工處網頁刊載專題文章；
印製小冊子；以及透過不同渠道發放安全信息予承建商、僱主和僱員。

4.23

4.24

「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 頒獎典禮

「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 頒獎典禮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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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進一步提升建造業的高處工作安全，我們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份舉辦了「高

處工作安全論壇」。另外，我們舉辦了一系列以吊運工作、裝修維修工作、

臨時支架工作及密閉空間工作為主題的安全研討會，讓業界人士共同探討如

何進一步提升建造業的職業安全水平。此外，在二零一五年，勞工處聯同職

安局擴大「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並進一步推出「中小企輕便工作台

資助計劃」，資助中小型承建商購買合乎安全標準的輕便工作台，包括梯台

和功夫櫈，以切合一些特別工作環境如狹窄空間的需要。上述兩項資助計劃

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底截止申請。「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共收到超過

3 000份申請，當中共2 816份申請獲核准，超過31 000名工人受惠。另外，

「中小企輕便工作台資助計劃」共收到超過2 600份申請，當中共2 481份申

請獲核准，接近28 000名工人受惠。

 

勞工處繼續與職安局合作，推行「裝修及維修業中小型企業高空工作防墮裝

置資助計劃」，以鼓勵中小企使用適當的安全設備。

 

在二零一五年，勞工處與職安局繼續推行「裝修及維修業安全認可計劃」，透

過安全管理系統審核、培訓及資助購買高處工作防墮裝置及相關設施，提升

業界的職安健水平。計劃得到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管理局的支持，給予獲認可

的企業保費優惠，為企業持續改善職安表現提供經濟誘因。

 

在一九九六年，勞工處與職安局推出《職業安全約章》，以宣揚職安健為「共

同承擔責任」的精神，並勾劃出安全管理架構，讓僱主和僱員一起締造安全

及健康的工作環境。截至二零一五年年底，共有1 223間機構簽署了《職業安

全約章》，包括公用事業機構、工業和非工業機構、銀行、建築公司、職工

會、商會和社區組織。

4.26

4.27

4.28

4.29

《職業安全約章》簽署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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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與相關的機構（包括職安局、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職業性
失聰補償管理局、僱主組織、職工會和社區組織）合作，透過多種活動如嘉
年華會、職業健康大獎頒獎會、職業衛生約章和推廣探訪等，推廣職業健
康。此外，我們推廣預防與工作有關的疾病，例如常見於服務業僱員、文職
人員和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的肌骨骼疾病。年內，我們繼續聯同職安局、衞
生署和職工會，向職業司機推廣健康生活。有關計劃包括到運輸站頭進行宣
傳探訪、派發有關的教育小冊子及宣傳紀念品，以及安排分別由專業營養師
及體能導師提供的營養及運動輔導服務。

 

勞工處又透過多種措施加強推廣如何預防工作時中暑，例如舉辦公開及外展
健康講座、派發刊物、印製宣傳海報、在流動宣傳媒體放映教育短片，以及
發布新聞公報等。年內，我們除了派發「酷熱環境下工作預防中暑」指引及推
廣適用於一般情況的「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核對表」外，亦與職安局和
有關的職工會等合作，向職業司機宣傳推廣預防工作時中暑的信息。

 

4.30

4.31

向地盤工人舉辦「預防中暑」健康講座

「預防中暑」活動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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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我們出版了17本新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刊物，包括《空調設備工

程的工作安全及健康指引》、《水上 /岸邊建築工程安全指引》、《工作與壓

力》、《登記蒸汽鍋爐》及有關臨時支架工作安全的海報等。此外，我們出版

了少數族裔語言的刊物，以向他們推廣工作安全和健康。

 

為提升業界對鍋爐及壓力容器操作的安全意識，我們於年內與職安局、相關

的專業機構和業內主要持份者舉辦了一場以「鍋爐及壓力容器的安全風險管

理」為題的研討會。另外，我們一共派發了8 785份有關登記及安全使用鍋爐

及壓力容器的刊物和小冊子。

 

4.33

4.32

最新的職安健刊物

為少數族裔印製的職安健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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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五年，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處理了16 265個查詢，就各項職安健問題

提供意見。此外，職業安全健康中心為僱主及僱員提供資訊及諮詢服務。

 

職業健康診症服務

勞工處在觀塘及粉嶺設立職業健康診所，為患有與工作有關的疾病和職業病

的工人，提供診症、醫療及職業健康教育和輔導服務。有需要時，我們會到

病人的工作場所視察，以找出及評估工作環境中的職業健康危害。

 

在二零一五年，我們提供了9 054次診症服務。此外，我們為病人成立了五

個病人互助小組，透過健康講座、經驗分享和組員間的互相扶持，協助他們

達到更理想的康復進度。

4.34

4.35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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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業服務

就業服務綱領

www.labour.gov.hk/tc/service/content.htm

就業服務綱領的宗旨，是免費提供各種有效的就業輔助和輔導服務，以協助

求職人士找尋合適的工作，並協助僱主填補職位空缺。我們透過以下方式達

致這個目標：

•  為僱主和求職人士提供方便和切合需要的就業服務；

•  為失業的弱勢社群提供深入的就業輔助和個人化的服務；

•  協助青年人提高就業能力，並向他們提供擇業意見；

•  規管本地的職業介紹所；

•  保障受港外僱主聘用而前往其他地方就業的本地僱員的權益；及

•  確保不會有人濫用輸入勞工計劃而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

勞工處在這綱領下執行的兩條主要法例是《僱傭條例》下的《職業介紹所規例》

和《往香港以外地方就業合約條例》。

 

《職業介紹所規例》及《僱傭條例》第XII部透過發牌、巡查、調查和檢控，規

管本港職業介紹所的運作。

 

《往香港以外地方就業合約條例》透過核簽有關人士的僱傭合約，保障受港外

僱主聘用而前往其他地方就業的本地體力勞動工人，以及月薪不超過20,000
元的非體力勞動僱員的權益。

 

5.1

5.2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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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的工作概況和成績

香港的就業情況

本港經濟在二零一五年溫和增長。勞工市場大致穩定，二零一五年全年失業

率維持在3.3%的低水平。有關勞動人口、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的最新統計

數字，請參看以下網頁： 
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_tc.jsp?tableID=006&ID=0&prod
uctType=8。

 

在二零一五年，私營機構僱主向勞工處的免費招聘服務提供的空缺有

1 343 035個，較二零一四年的1 220 405個空缺增加約10%。年內，勞工

處就業中心錄得148 347宗成功就業個案。（圖五． 一及圖五． 二）

更多服務選擇

就業中心提供的服務

求職人士可前往就業中心選擇適合的職位空缺，然後由中心職員安排轉介服

務。各中心均設有多種設備如電子顯示屏、觸幕式空缺搜尋終端機、傳真

機、免費電話、連接互聯網的電腦，以及就業資訊角，供求職人士使用。

 

電話就業服務

在勞工處登記求職的人士，可以致電電話就業服務中心（2969 0888），使用

就業轉介服務。該中心的職員可透過電話會議，安排求職人士與僱主直接對

話。

 

網上就業服務

勞工處的「互動就業服務」網站（www.jobs.gov.hk）提供24小時的網上就業

服務及全面的就業資訊。該網站是最受歡迎的政府部門網站之一。在二零

一五年，該網站錄得的瀏覽數字達2.5億頁次。此外，該網站設有多個專題

網頁，為特定的服務對象提供專門的就業資訊。求職人士亦可使用「互動就

業服務」手機應用程式，隨時隨地從勞工處的職位空缺資料庫搜尋合適的職

位空缺。在二零一五年，該手機應用程式錄得的點擊次數約達1.4億。 

5.5

5.8

5.6

5.9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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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處理職位空缺

僱 主 如 欲 招 聘 員 工， 可 透 過 圖 文 傳 真（2566 3331）或 互 聯 網

（www.jobs.gov.hk），將職位空缺資料送交職位空缺處理中心，而有關的職

位空缺資料會在審核後經勞工處轄下的13所就業中心、兩所飲食業及零售業

招聘中心、「互動就業服務」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設置於全港多個地點的空

缺搜尋終端機發放。

 

特別招聘和推廣活動

勞工處舉辦多種活動推廣就業服務，和呼籲僱主提供職位空缺。我們還籌辦

招聘會，讓求職人士和僱主直接會面和商談。我們在二零一五年舉辦各種類

別的大型招聘會，以切合來自不同界別求職人士和僱主的各種需要，包括於

屯門及上水舉辦招聘會，協助居於偏遠地區的求職人士就業，以及專題招聘

會分別協助少數族裔及年長求職人士尋找合適工作和零售業僱主招聘員工，

亦舉辦了加入內地就業資訊及職位空缺的招聘會，加深求職人士認識內地就

業機會並擴闊其求職選擇。此外，為了更迅速回應僱主的招聘需要，並為各

區求職人士提供更方便的服務，我們在就業中心舉辦分區招聘會，協助僱主

在區內招聘員工，讓求職人士無需長途跋涉參加面試。年內，我們舉辦了17
個大型招聘會及985個分區招聘會，吸引了超過64 000名求職人士到場。

 

 

於十月份舉辦「開創新天地 – 中港企業招聘博覽會」

5.10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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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需要協助的人士提供深入服務

中年求職人士

勞工處推出「中年就業計劃」，協助40歲或以上的中高齡失業人士就業。僱

主每僱用一名合資格的中高齡求職人士擔任全職或兼職長工，並提供在職培

訓，可獲發放每月最高3,0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津貼發放期為三至六個

月。在二零一五年，該計劃共錄得2 541宗就業個案。

 

為鼓勵僱主為中高齡人士提供更多合適的職位空缺，「中年就業計劃」已於二

零一五年九月一日擴展至兼職工作（即每星期工作18小時至少於30小時）。

 

工作試驗計劃

推出「工作試驗計劃」的目的，是提升在就業方面有困難的求職人士的就業競

爭力。這項計劃並無年齡限制，在為期一個月的工作試驗期內，參加者會擔

任參與機構所提供的工作，期間雙方並無僱傭關係。每位參加者在完成一個

月的工作試驗後可獲6,900元津貼，其中500元由參與機構支付。在二零

一五年，共有232名求職人士獲安排參加工作試驗。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勞工處推行覆蓋全港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目的是協助減輕低收入在

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並鼓勵他們入職或持續就業。合資格的

申請人可選擇以個人或住戶為基礎申請津貼，而每次可申領過去六至十二個

月的津貼，款額為每月600元（或半額300元）。津貼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已按

照每年調整機制，由二零一五年二月的津貼月份起提高。截至年底，共有

98 463名申請人獲發津貼，總額為11.89億元。

 

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

我們透過就業中心，為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全面的就業服務，包

括就業輔導、工作轉介和切合他們需要的就業講座及就業資訊。我們鼓勵有

就業困難的求職人士參加各項就業計劃，以提升就業能力。我們又積極向他

們宣傳我們的招聘活動，以便他們可盡早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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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對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就業服務，勞工處在二零一四年九月推行「少

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試驗計劃，由勞工處聘用「展翅青見計劃」下能以少數

族裔語言溝通的學員於其就業中心、行業性招聘中心及招聘會擔任就業服務

大使，為求職人士，尤其是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服務。

 

受大規模裁員行動影響的工人

當有大規模的公司倒閉或裁員事件發生時，勞工處會設立查詢熱線，並在就

業中心設立特別櫃枱，為受影響員工提供特別就業服務。勞工處會向僱主搜

羅合適的職位空缺，協助受影響員工尋找工作。此外，在本處的「互動就業

服務」網站下特設了一個專題網頁，羅列有意聘請近期因結業或裁員而失去

工作的求職人士的職位空缺，以方便受影響員工更有效地尋找工作。年內，

勞工處共為約2 300名受影響的員工提供這特別就業服務。

 

殘疾求職人士

展能就業科為尋求公開就業的殘疾求職人士，提供適切的就業服務。就業主

任為他們提供個人化的就業服務，包括就業輔導、工作選配及轉介，以及受

僱後的跟進服務。年內，該科為2 720名殘疾求職人士登記，並錄得共2 401
宗就業個案。（圖五． 三）

 

就業展才能計劃

推出「就業展才能計劃」的目的，是透過向僱主提供津貼，鼓勵他們聘用殘疾

人士，從而協助殘疾人士公開就業。合資格的僱主聘用有就業困難的殘疾人

士，可就首兩個月的僱用期獲得相等於每月已支付予殘疾僱員薪金減去500
元的津貼金額，最高以每月5,500元為限。在上述兩個月期間後，僱主可獲

得最高達六個月，相等於每月已支付薪金的三分之二（上限為每月4,000元）

的津貼金額。該計劃亦為殘疾人士提供短期職前培訓，以提升他們的就業競

爭力。在二零一五年，透過該計劃而就業的個案共有811宗。

 

自助求職綜合服務

「自助求職綜合服務」的目的在改善殘疾求職人士的求職技巧，鼓勵他們以更

積極的態度找尋工作，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在二零一五年，共有435名殘

疾求職人士參加這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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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展能就業服務網站

「互動展能就業服務」網站（www.jobs.gov.hk/isps）為殘疾求職人士和僱主提

供就業和招聘服務。殘疾求職人士可透過網站登記、瀏覽職位空缺及進行初

步的就業選配；僱主則可透過網站遞交職位空缺、物色合適殘疾求職人士填

補空缺，以及要求展能就業科轉介殘疾求職人士參加遴選面試。該網站方便

僱主了解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並讓殘疾人士能簡易地使用各項網上就業服

務及其他配套措施。

 

推廣活動

年內，展能就業科進行了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如展覽、製作刊物及不同形式

的廣告、播放宣傳短片、以及透過報章、僱主團體的刊物、電台及電視台、

公共交通車輛、大廈外牆巨型橫額以及流動智能裝置應用程式等推廣宣傳信

息，以加深市民對殘疾人士工作能力的認識，並推廣該科的服務和「就業展

才能計劃」。我們亦為僱主及人力資源從業員舉辦大型研討會，並探訪各行

各業的僱主及發出宣傳刊物，為殘疾人士蒐集更多職位空缺。

 

為青年人提供的服務

展翅青見計劃

勞工處推行的「展翅青見計劃」，以「一條龍」的模式為15至24歲、學歷在副

學位或以下的離校青年人提供適切及全面的培訓及就業支援，從而提升他們

的就業能力。

 

「展翅青見計劃」全年接受申請，並為學員提供一系列協調及適切的培訓及就

業支援服務。有關服務包括：職前培訓課程、為期一個月的工作實習訓練、

為期六至十二個月的在職培訓、每名學員獲發還上限達4,000元的職外培訓

課程及考試費用，及由註冊社工提供的個案管理服務。僱主聘用每名學員，

並為他們提供在職培訓，可獲發放每月最高3,000元的培訓津貼，津貼發放

期為六至十二個月。

 

在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計劃年度（即二零一四年九月至二零一五年八月），接

受職前培訓的青年人有2 976名，有3 207名學員獲僱主聘用擔任在職培訓

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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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青見計劃」亦一直與培訓機構及個別僱主或特定行業的僱主合作，推出

特別就業項目。這些備受歡迎的特別就業項目為青年人提供度身訂造的職前

訓練及在職培訓。在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計劃年度，我們合共開辦了41個特

別就業項目，涉及零售、飲食、航空、教育、資訊科技、物流、個人及商業

服務等行業的僱主。

 

二零一五年，勞工處繼續與僱主及不同機構合作，通過「展翅青見計劃」推出

就業先導計劃，以提升青年人的就業能力並促進他們的就業。勞工處先後推

出四個不同的先導計劃，並因應市場環境及需求重推三個先導計劃。自二零

一四年推出先導計劃以來，已合共提供約1 400個培訓名額，超過480名學

員參與在職培訓或工作實習訓練。

 

我們在九月與香港電台第二台合辦「展翅青見超新星」頒獎禮暨音樂會，活動

以「為生命添上色彩」為主題，以表揚學員於參加計劃後取得的顯著進步，並

嘉許培訓機構及僱主的悉心指導。學員的奮鬥經驗是他們同輩的最佳鼓勵，

亦見證了學員、培訓機構、僱主及政府在培育青年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針對就業特別困難的青年人的項目

為加強支援在就業方面有需要的青年人，勞工處於二零一零年七月推行了一

項針對性的就業計劃 ─ 「Action S5」 ─ 對象為15至24歲，有特別就業困難

的青年人。在該計劃下，非政府機構會負責提名有需要的青年人參加計劃，

並為他們提供十二個月的在職培訓。機構亦會透過深入和個人化的培訓及就

業支援，協助參加者培育工作知識和技能，以實踐個人和事業發展。勞工處

於二零一五年推出第五期計劃，共有37名學員於十一月開始接受在職培訓。

五期計劃下共有466名學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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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支援

勞工處開設了兩所名為「青年就業起點」的青年就業資源中心。兩所中心為

15至29歲的青年人提供個人化的擇業及自僱支援服務，服務範圍包括職業

潛能評估、擇業指導、專業輔導、增值培訓、自僱支援以及提供最新的就業

市場資訊等，讓青年人認清自己的就業方向、提升青年人的就業能力及支援

青年人進行自僱業務。在二零一五年，兩所中心共為73 394名青年人提供服

務。

 

工作假期計劃

自二零零一年起，香港先後與新西蘭、澳洲、愛爾蘭、德國、日本、加拿

大、韓國、法國、英國和奧地利共十個經濟體系訂立雙邊「工作假期計劃」安

排。計劃旨在給予年齡介乎18至30歲的本港青年人一個擴闊視野的機會，

讓他們藉著在海外旅遊期間生活和短暫工作，體驗外地文化風俗。同時，夥

伴經濟體系的青年人亦可透過計劃增加對香港的認識。

 

除英國及奧地利的「工作假期計劃」可分別讓香港的青年人在當地逗留最多

二十四個月及六個月外，其餘八個夥伴經濟體系會向成功申請的青年發出工

作假期計劃簽證，讓他們在當地逗留最多十二個月，旅遊期間可從事短期工

作以補助旅費，及╱或修讀短期課程（愛爾蘭除外）。

 

「工作假期計劃」甚受青年歡迎。直至二零一五年年底，已有約70 000名香港

青年人參與計劃。勞工處會繼續加強推廣此計劃，並與更多經濟體系商議設

立新「工作假期計劃」或擴展現有雙邊安排，提供更多選擇和機會給本港青年

人參與計劃。

 

對職業介紹所及往香港以外地區就業的規管

勞工處透過發牌、巡查和調查投訴，監察職業介紹所的運作。在二零一五

年，我們發出2 775個職業介紹所牌照及撤銷╱拒絕續發五個牌照。截至年

底，全港共有2 855間持牌職業介紹所。年內，勞工處人員視察職業介紹所

1 803次。

 

我們對前往香港以外地區就業加以規管，透過核簽所有涉及體力勞動工人及

月薪不超過20,000元的非體力勞動僱員在港簽訂的僱傭合約，保障受僱於港

外僱主而前往其他地區就業的本地僱員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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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輸入勞工

補充勞工計劃

勞工處負責執行「補充勞工計劃」。這計劃的推行原則，是在確保本地工人可

優先就業的同時，容許有確實招聘困難的僱主輸入屬技術員級別或以下的勞

工。

 

我們為本地求職人士提供全面的就業選配和轉介服務，務求他們能優先就

業。我們廣泛發布按計劃登記的空缺資料。本地工人在合適的情況下，可參

加度身訂造的再培訓課程，作出充分準備，增加自己獲聘的機會。如僱主就

「補充勞工計劃」的申請空缺設定有限制性而不合理的入職要求，或無誠意聘

用本地工人，他們的申請會被拒絕。

 

截至二零一五年年底，根據「補充勞工計劃」在香港工作的輸入勞工共有

4 169名。

 

外籍家庭傭工政策

政府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准許輸入外籍家庭傭工（簡稱「外傭」）在香港工作。外

傭除與香港所有僱員一樣，享有同樣的法定權利及福利，亦受到標準僱傭合

約的保障。根據標準僱傭合約，僱主必須提供予外傭有合理私隱的免費住

宿、免費膳食（或膳食津貼）、外傭來往原居地的旅費，以及免費醫療等。外

傭亦透過政府訂定的「規定最低工資」，享有薪酬保障。僱主向外傭支付的薪

金，須不少於在合約訂立時的「規定最低工資」的水平。政府非常重視保障外

傭的法定及合約列明的權益。勞工處全力調查涉嫌違反外傭法定權益的個

案，並在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提出檢控。

 

年內，我們舉行多項活動廣泛宣傳外傭的權利和福利，包括印製和派發以外

傭母語編印的相關宣傳品、舉辦巡迴展覽推廣相關法例條文、在本地的外傭

語言的報章上刊登廣告、與有關領事館合作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在外傭慣常

聚集的地點舉辦資訊站，派發宣傳單張及播放宣傳短片。此外，政府亦在電

視及電台播放政府宣傳訊息，提高公眾對外傭權益的認知及呼籲僱主善待外

傭。勞工處並緊密聯繫外傭輸出國的領事館、為外傭提供服務的非政府組

織，以及外傭僱主組織，以討論有關加強對外傭保障的事宜。

 

截至二零一五年年底，共有340 380名外傭在港工作，比二零一四年的

330 650人增加3%。他們當中約有53.4%來自菲律賓，而來自印尼的則約

佔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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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僱員權益及福利

僱員權益及福利綱領

www.labour.gov.hk/tc/erb/content.htm

僱員權益及福利綱領的宗旨，是以公平方式，改善和保障僱員的權益及福

利。我們的目標是逐步提高僱傭標準，以配合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步伐，

從而在勞資雙方的利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我們透過以下方式達致這個目標：

•  訂定和修訂僱傭標準，並就此徵詢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

•  透過視察工作場所、調查涉嫌違反法定條款的個案和檢控違法僱主，確保

    僱主遵守有關的法定及合約僱傭條件；

•  處理僱員的工傷補償聲請；

•  處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簡稱「破欠基金」）申請；

•  與各個為保障僱員權益而設立的法定機構保持緊密合作；以及

•  為僱員和僱主提供以客為本的資訊，確保他們認識本身的權利和責任。

在本綱領下執行的主要法例包括《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條例》、《僱傭條例》及附屬的《僱用兒童規例》和《僱用青年（工業）規
例》、《最低工資條例》、《破產欠薪保障條例》，以及《入境條例》第 IVB部的
條文。

 

《僱員補償條例》設立了一個不論過失及毋須供款的僱員補償制度，令個別僱
主需負責就因工傷亡的個案支付補償。該條例規定所有僱主必須持有有效的
保險單，以便他們能負起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及普通法所應承擔的責任。

 

《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規定發放補償予患上肺塵埃沉着病及╱
或間皮瘤的人士或因該等疾病死亡人士的家庭成員。補償款項來自肺塵埃沉
着病補償基金，而該基金由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管理。

 

《僱傭條例》是規管僱傭條件的主要法例，其附屬的《僱用兒童規例》禁止僱主
僱用15歲以下的兒童在工業機構內工作，並對非工業機構僱用年滿13歲但
未足15歲的兒童作出規管；而《僱用青年（工業）規例》則規定受僱於工業機
構的青年的工作時間安排；以及禁止青年受僱於危險行業。

6.1

6.2

6.3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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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條例》建立法定最低工資制度，設定工資下限，以防止工資過低， 
並同時確保不會嚴重損害本港勞工市場的靈活性、經濟發展和競爭力，以及

不會對弱勢工人的就業機會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僱主欠付法定最低工資，

等同欠薪，屬於違反《僱傭條例》的工資規定。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設立破欠基金，以特惠款項的形式向受僱主無力償債影

響的僱員提供適時援助。

 

此外，勞工處負責執行《入境條例》第 IVB部的條文，以遏止僱用非法勞工，

從而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

 

二零一五年的工作概況和成績

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勞工處在二零一五年進行了多項工作，加強保障僱員的權益和福利。這綱領

下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載於圖六． 一。

 

修訂《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及《職業性
失聰（補償）條例》

在二零一五年，我們修訂了《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

償）條例》及《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提高共18項有關工傷意外或指明職

業病的補償金額。經調整的補償金額，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五日起生效。

 

修訂《最低工資條例》

我們修訂了《最低工資條例》，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30元調升8.3%
至32.5元，由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起生效。

 

積極打擊違例欠薪

在二零一五年，勞工處繼續採取積極進取的策略，從源頭解決欠薪的問題，

包括積極宣傳和推廣，加強執法和檢控，以及利用與工會建立的預警機制，

收集有關情報。我們亦主動監察較易受影響的行業及機構，以防止及盡早發

現欠薪、短付工資等情況，並及早介入以處理有關問題。

 

6.6

6.7

6.8

6.9

6.10

6.11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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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五年，部門繼續加強檢控違例欠薪的僱主和公司負責人。我們到全
港各區的工作場所進行突擊巡查，以查察是否有僱主違例欠薪。勞工督察在
進行巡查時主動與僱員面談，如發現違例個案，會迅速作出調查。僱傭申索
調查科繼續全力就涉嫌違反《僱傭條例》的欠薪罪行作出迅速調查。如有足夠
證據，我們會檢控僱主和公司負責人。

 

在二零一五年，勞工處就僱主欠薪發出並由法院審結的傳票有696張，其中
被定罪的傳票共有521張。另外，勞工處就拖欠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
仲裁處裁斷款項而發出的傳票中，有103張的被告被裁定罪名成立。年內，
有一名僱主因被裁定欠薪被處以即時監禁，另外一名僱主及兩名公司董事因
被裁定欠薪及拖欠勞資審裁處裁斷款項的罪名成立而被判處社會服務令。此
外，有一名僱主因長期拖欠僱員工資而被判罰款合共107萬元，為同類案件
的最高罰款。上述裁決對僱主及公司負責人員發出了強烈的信息，令他們明
白拖欠工資及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裁斷款項的嚴重性。

 

嚴厲執法 • 保障僱員權益

我們繼續嚴厲執法，確保勞工法例下僱員的法定權益得到充分保障。

 

在二零一五年，勞工督察對不同行業的機構進行了143 037次巡查以執行勞
工法例（圖六．二），當中包括38 601次巡查，以查察僱主有否遵從《最低工
資條例》的規定。

 

我們透過巡查及對特定行業機構進行視察行動，執行《僱員補償條例》有關強
制購買僱員補償保險的規定。年內，我們進行了75 616次巡查以執行有關規
定，並檢控違反規定的僱主。

 

在二零一五年，勞工處繼續與有外判服務的政府部門保持緊密合作，監察僱
用非技術工人的承辦商，以保障僱員的權益。年內，我們共進行694次有關
工作地點的巡查，與2 568名工人進行面談，以查核承辦商有否遵守勞工法
例。

 

為確保僱主遵守「補充勞工計劃」的規定，我們調查了62宗有關輸入勞工的
投訴和涉嫌違規個案，調查事項包括工資的支付及工作時間的安排等。

 

處理僱員補償個案

根據現時不論過失的僱員補償制度，如僱員因工傷亡，該受傷僱員或身故僱

員的家庭成員可獲補償。涉及死亡個案的索償由法院裁決，或根據在二零零

零年八月推行的改良機制，由勞工處處長裁定。

6.18

6.17

6.16

6.15

6.14

6.13

6.19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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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五年，勞工處共接獲51 917宗僱員補償個案，當中包括14 994宗
涉及不超過三天病假的輕傷個案。截至年底，在36 923宗涉及死亡或病假超

過三天的受傷個案中，我們已完成處理22 538宗，所涉及的補償金額約2.71
億元。餘下的個案則尚待病假結束、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評估或法院的裁

決。(圖六． 三及圖六． 四 )

 

「工傷貸款計劃」為工傷意外的受傷僱員及因工死亡僱員的家庭成員提供臨時

援助。根據該計劃，每宗個案的合資格申請人最多可獲免息貸款15,000元。

 

簡報會及宣傳活動

年內，我們為政府部門舉辦兩次簡報會，並為輸入勞工舉辦48次簡介會，向

有關人士講解他們的權利和責任。

 

我們透過新聞稿、報章、電車車身、港鐵車站及列車內的廣告等廣泛宣傳勞

工處的投訴熱線（2815 2200），鼓勵市民舉報涉嫌違反僱傭權益的個案。

 

年內，我們舉辦了多項宣傳活動，以推廣法定最低工資的修訂水平及最低工

資法例。這些活動包括：透過不同媒體播放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

廣泛派發和張貼新宣傳單張和海報；在電費單加入宣傳訊息；透過公共交通

工具、目標機構的刊物、報章及網上平台等不同渠道進行宣傳；以及舉辦講

座和巡迴展覽等。

 

 

6.24

6.23

6.22

6.21

6.25

宣傳法定最低工資修訂水平及最低工資法例的外牆橫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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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宣傳僱主須依法呈報工傷及投購僱員補償保險的法定責任。推廣工

作包括透過電子媒體發放有關信息、派發單張；並在勞工處網頁及《僱員補

償條例》研討會作宣傳。年內，我們舉行了八場有關《僱員補償條例》的講座。

 

 

與法定機構合作

我們與多個法定機構保持緊密合作。這些法定機構按法規成立，以推行各項

保障僱員權益的計劃。

 

6.26

《僱員補償條例》研討會

宣傳法定最低工資修訂水平及最低工資法例的巴士車身廣告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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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簡稱「破欠基金委員會」）

破欠基金委員會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設立，負責管理破欠基金。僱員如

因僱主無力償債而被拖欠工資、代通知金、遣散費、未放年假薪酬及未放法

定假日薪酬，可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向破欠基金申請特惠款項。基金的

財政是來自商業登記證的徵費。

 

勞工處為破欠基金委員會提供行政支援，並查核基金接獲的申請及批核特惠

款項。在二零一五年，因公司結業而被拖欠薪金及其他法定補償，須向基金

提出申請的僱員有所增加。年內，我們共接獲3 486宗及處理3 227宗申請，

發放款項6,160萬元。按經濟行業劃分接獲的申請數目載列於圖六． 五。年

內，基金錄得的年度盈餘為3.35億元。

 

破欠基金為因公司倒閉而受影響的僱員提供安全網，在維持良好勞資關係和

社會穩定方面，擔當着重要的角色。勞工處與破欠基金委員會極重視防止破

欠基金被濫用。為此，我們訂有嚴格的審查機制處理所有申請，並設有一個

跨部門專責小組，成員包括勞工處、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破產管理署及

法律援助署的代表，就懷疑欺詐個案聯手採取打擊行動。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是根據《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

成立，為肺塵埃沉着病及╱或間皮瘤患者或因該等疾病死亡人士的家庭成員

提供補償金。該委員會的經費來自向建造業及石礦業收取的徵款。根據《肺

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勞工處負責評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獲得補

償的資格。在二零一五年年底，共有1 600名合資格人士按月獲基金委員會

發放補償金。年內，基金委員會發出的補償款項共1.88億元。

 

 

6.28

6.29

6.30

6.31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的認識含石棉物料研討會

暨指南推廣啓動禮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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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是根據《僱員補償援助條例》成立。該管理局負責管

理「僱員補償援助計劃」，為因工傷亡而未能向僱主或其承保人取得應得補償

的僱員或其家庭成員提供援助。在二零一五年，管理局共批准67宗申請，發

放款項達6,474萬元。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起，由保險業業界成立的保險公

司（僱員補償）無力償債管理局，在僱員補償保險人無力償債的情況下，替代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履行保險公司在僱員補償保險單方面的責任。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是根據《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成立，為因受僱從

事指定高噪音工作而罹患噪音所致失聰的人士提供補償，以及資助他們購

買、裝配、維修或保養聽力輔助器具。管理局的另一重要工作是推行教育及

宣傳活動以防止職業性失聰，及為職業性失聰患者提供復康服務。在二零

一五年，管理局共批准171宗補償申請，發放補償款項達1,626萬元，以及

批准572宗有關支付聽力輔助器具開支的申請和支付235萬元。管理局亦為

因受僱從事指定高噪音工作而聽力受損的人士安排共412項復康活動。

 

6.32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的巡迴展覽開展禮 2015/16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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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國際勞工事務

國際勞工標準的實施

國際勞工組織所制定的國際勞工公約為其成員國訂立勞工標準。香港不是一

個國家，也不是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但截至二零一五年年底，經修改或無

需修改而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勞工公約共有41項，有關公約載列於圖七． 一。

其他國際條約，包括《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也有觸及勞工標準，然而其涵蓋範圍遠較國際勞工公約為

少。

香港備有完整的勞工法例及行政措施，以落實國際公認的勞工標準。通過不

斷改善勞工法例及行政措施，香港實施的勞工標準，與在經濟發展、社會及

文化背景相近的鄰近地方相若。

 

參與國際勞工組織活動

香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與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或以

「中國香港」名義自行參與不限於國家才可參加的活動。

 

在二零一五年，勞工處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勞工組織舉辦的活動，以了解國際

勞工事務的最新發展。年內，香港代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的身

份，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104屆國際勞工大會。

 

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機關的聯繫

年內，勞工處接待了來自其他地方的勞工事務行政機關代表團，亦派員到其

他地方出席與勞工事務有關的活動，以加強與各國和地區間的合作，以及與

其他地方的勞工事務行政人員就多項勞工問題交換意見和分享經驗。有關活

動載列於圖七． 二。

7.1

7.2

7.3

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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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統計數字與圖表

圖二 ‧ 一     二零一五年經定罪的傳票個案及罰款總額

圖二 ‧ 二     勞工處組織架構 (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圖二 ‧ 三     勞工顧問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成員組織及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
                成員名單

圖三 ‧ 一     二零一五年勞資關係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圖三 ‧ 二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的勞資糾紛數目

圖三 ‧ 三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的申索聲請數目

圖三 ‧ 四     二零一五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按成因劃分的勞資糾紛數目

圖三 ‧ 五     二零一五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按成因劃分的申索聲請數目

圖三 ‧ 六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罷工數目及參與罷工的僱員人數

圖三 ‧ 七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每千名受薪僱員因罷工所損失的工作日數

圖四 ‧ 一     二零一五年工作安全與健康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圖五 ‧ 一     二零一五年就業服務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圖五 ‧ 二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向健全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服務的工作表現
                指標

圖五 ‧ 三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向殘疾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服務的工作表現
                指標

圖六 ‧ 一     二零一五年僱員權益及福利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圖六 ‧ 二     二零一五年按主要經濟行業劃分的巡查次數

圖六 ‧ 三     二零一五年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並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個案
                數目

圖六 ‧ 四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的個案數目

圖六 ‧ 五     二零一五年按經濟行業劃分的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人數

圖七 ‧ 一     在香港適用的四十一項國際勞工公約一覽表

圖七 ‧ 二     二零一五年參與國際勞工組織的主要活動及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機
                關的主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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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 一
二零一五年經定罪的傳票個案及罰款總額

註 : 1. 涉及《僱用青年（工業）規例》的個案
      2. 涉及《職業介紹所規例》及《僱用兒童規例》的個案

條例 經定罪的傳票數目 罰款($)

《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

                                                                 小計 8 48,500

《僱員補償條例》

                                                                 小計 872 2,276,550

《僱傭條例》及附屬規例
法定福利個案

青年個案1

其他2

                                               小計

 723 

0

3
                               

726

4,157,000 

-

4,200                                

4,161,200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附屬規例
工廠個案

建築地盤個案

                                               小計

  437  

1,363

1,800

 4,082,800 

14,263,900 
                                 

18,346,700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附屬規例

                                                                 小計 222 3,417,400

《入境條例》

                                                                 小計 8 13,700

《職工會條例》
                                                                                                                                                      
                                                                 小計 3 2,300

總計 3,639 28,26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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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 二
勞工處組織架構（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唐智強先生，J.P.

勞工處處長

吳國强先生，J.P.

   勞工處副處長
（勞工事務行政）

梁永恩先生

   勞工處副處長
（職業安全及健康）

許柏坤先生，J.P.

  勞工處助理處長
（就業事務）

陸慧玲女士

麥志東先生

黃霆芝女士

胡偉雄先生

梁玉強先生

梁禮文醫生，J.P.

何孟儀醫生，J.P.

就業資訊及推廣科

就業科

展能就業科

青年就業科

勞資關係科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

職工會登記局

勞資協商促進科

僱員補償科

僱傭申索調查科

勞工視察科

檢控科

薪酬保障科

國際聯繫科

法定最低工資科

補充勞工科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科

資訊科技管理科

政策支援科

工時政策科

新聞及公共關係科

員工培訓及發展科

鍋爐及壓力容器科

法律事務科

行動科

安全管理及資訊科

支援服務科

綜合服務（職業健康服務）

職業環境衛生科（香港 / 九龍）

職業環境衛生科（發展）

職業環境衛生科（新界）

職業醫學科（健康推廣）

職業醫學科（診所服務）

部門行政科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總部）

李寶儀女士，J.P.

  勞工處助理處長
（勞資關係）

  勞工處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勞工處助理處長
（政策支援）

  勞工處助理處長
（發展）

  勞工處助理處長
（職業安全）

  總職業安全主任
（系統及支援）

  職業健康顧問
  醫生（一）

  職業健康顧問
  醫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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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 三
勞工顧問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成員組織及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成員名單 

職權範圍 

勞工顧問委員會就有關勞工的事宜，包括法例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和建議書，向勞工處處長提供意
見。如委員會認為有需要時，可成立轄屬委員會，並加入非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的人士出任該等委員
會的委員。

成員組織 

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成員組織如下：
主席                   勞工處處長（當然主席）
委員                   五名由已登記僱員工會選出的僱員委員 
              五名由主要僱主商會提名的僱主委員 
              一名以個人身份獲委任的僱員委員及一名以個人身份獲委任的僱主委員
秘書                   由一名高級勞工事務主任擔任

成員名單 

主席             
唐智強先生，JP                                       勞工處處長

委員
僱員代表
梁籌庭先生
吳秋北先生  
周小松先生                                              由已登記的僱員工會選出
王少嫺女士 
陳耀光先生 
陳素卿女士                                              以個人身份獲委任

僱主代表　
何世柱先生，大紫荊勳賢，GBS，JP    代表香港中華總商會
麥建華博士，BBS，JP                             代表香港僱主聯合會
劉展灝先生，SBS，MH，JP                  代表香港工業總會 
施榮懷先生，BBS，JP                          代表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于健安先生                                              代表香港總商會 
張成雄先生，BBS                                   以個人身份獲委任 

秘書
林奕華女士                                              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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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數目

I. 調停及諮詢服務

處理的勞資糾紛及申索聲請數目

進行諮詢面談的次數

經調停而獲解決的勞資糾紛及申索聲請的百分率

14 441

63 551

73.5%

II. 小額薪酬索償的仲裁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仲裁的申索聲請數目 1 054

III. 職工會管理

登記新職工會及職工會更改名稱/規則

巡查及探訪職工會次數

查閱職工會帳表數目

為職工會舉辦訓練課程的數目

134

367

805

4

圖三 ‧ 一
二零一五年勞資關係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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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二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的勞資糾紛數目

年份 個案數目

2011 86

2012 79

2013 70

2014 68

2015 53

個案數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50 100 150

86

79

70

68

53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50 100 150

86

79

70

68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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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三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的申索聲請數目

個案數目

年份 個案數目

2011 18 086

2012 18 920

2013 17 515

2014 15 764

2015 14 388

2015

10 000 20 000 30 000

18 086

18 920

17 515

15 764

2011

2012

2013

2014

1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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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四
二零一五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按成因劃分的勞資糾紛數目

* 括號內之數字為相關的個案數目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統計表內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個案總數 : 53

成因 個案數目  百分比

總承判商與次承判商的糾紛 28 52.8%

停止營業 / 破產 14 26.4%

工資糾紛 3 5.7%

更改僱傭合約條款 2 3.8%

解僱 2 3.8%

裁員 1 1.9%

其他 3 5.7%

個案總數                                                     53

總承判商與次
承判商的糾紛
52.8% (28)

停止營業 / 破產
26.4% (14)

工資糾紛
5.7% (3)

更改僱傭合約條款
3.8% (2)

解僱 
3.8% (2)

裁員
1.9% (1) 其他

5.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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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五
二零一五年勞資關係科所處理按成因劃分的申索聲請數目

* 括號內之數字為相關的個案數目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統計表內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終止合約
45.6% (6 563)

工資糾紛
31.8% (4 579)

假日薪酬 / 年假薪酬 / 
休息日工資 / 
疾病津貼糾紛
10.3% (1 484)

停止營業 / 破產
0.9% (134)

裁員 / 停工
0.8% (119)

更改僱傭合約條款
0.6% (80)

其他
9.9% (1 429)

個案總數 : 14 388

成因 個案數目 百分比

終止合約 6 563 45.6%

工資糾紛 4 579 31.8%

假日薪酬 / 年假薪酬 / 休息日工資 
/ 疾病津貼糾紛 1 484 10.3%

停止營業 / 破產 134 0.9%

裁員 / 停工 119 0.8%

更改僱傭合約條款 80 0.6%

其他 1 429 9.9%

個案總數                                         1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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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六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罷工數目及參與罷工的僱員人數

參與罷工的僱員人數

年份 罷工數目 參與罷工的僱員人數

2011 2 290

2012 1 150

2013 7 1 306

2014 3 182

2015 2 106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1

7

3

2

290

150

1 306

182

106

1 32 4 65 7

罷工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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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七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每千名受薪僱員* 因罷工所損失的工作日數

* 受薪僱員包括僱員及曾受僱的失業人士

年份 損失的工作日數

2011 0.19

2012 0.12

2013 4.15

2014 0.04

2015 0.03

損失的工作日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0.19

0.12

4.15

0.04

0.03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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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數目

I. 視察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進行
視察的次數

130 173

根據《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進行檢驗的次數 4 748

II. 調查

對工作場所發生的意外進行調查的次數 15 046

對懷疑職業病個案進行調查的次數 3 433

III. 宣傳及教育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到工
作場所進行推廣性質的探訪次數

5 994

舉辦講座、講課和研討會數目 2 106

IV. 登記壓力器具

登記壓力器具數目 1 973

為簽發或批署合格證書而舉行的考試及批准豁免的次數 506

V. 診症服務

診症次數 9 054

圖四 ‧ 一
二零一五年工作安全與健康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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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數目

I. 健全求職人士

登記人數 67 221

就業個案 148 347

II. 殘疾求職人士

登記人數 2 720

就業個案 2 401

III. 規管職業介紹所

簽發牌照數目  2 775 

巡查次數  1 803 

IV. 處理「補充勞工計劃」申請的數目 1 052

圖五 ‧ 一
二零一五年就業服務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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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 二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向健全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服務的工作表現指標

年份 求職登記 職位空缺 就業個案

2011 106 160 904 086 177 047

2012 99 812 1 148 136 145 017

2013 82 748 1 218 885 156 727

2014 75 314 1 222 323 151 536

2015 67 221 1 345 272 148 347

個案數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0 000 400 000 600 000 800 000 1 000 000 1 200 000

106 160

904 086

177 047

99 812

1 148 136

145 017

82 748

1 218 885

156 727

75 314

1 222 323

151 536

67 221

1 345 272

148 347

求職登記

職位空缺

就業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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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 三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向殘疾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服務的工作表現指標

年份 求職登記 職位空缺 就業個案

2011 2 672 7 436 2 403

2012 2 686 9 369 2 512

2013 2 605 9 616 2 461

2014 2 650 9 361 2 464

2015 2 720 10 450 2 401

個案數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 500 5 000 7 500 10  000

2 672

7 436

2 403

2 686

9 369

2 512

2 605

9 616

2 461

2 650

9 361

2 464

2 720

10 450

2 401

求職登記

職位空缺

就業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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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數目

I. 在工作場所進行的巡查次數 143 037

II. 接獲僱員補償聲請的數目 51 917

III. 為受傷僱員辦理銷假的會面次數 45 884

IV. 評估受傷僱員的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程度

普通評估 19 725

特別評估 0

覆檢評估 3 874

V. 處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發放特惠款項的申請數目 3 227

VI. 調查「補充勞工計劃」下輸入勞工的個案數目 62

VII. 與違例欠薪有關的定罪傳票數目 521

圖六 ‧ 一
二零一五年僱員權益及福利綱領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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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 二
二零一五年按主要經濟行業劃分的巡查次數

* 括號內之數字為相關的巡查數目

批發、零售、進出口
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53.3% (76 173)

金融、保險、地產及
商用服務業

14.4% (20 602)

社區、社會及
個人服務業

11.7% (16 804)

製造業
6.7% (9 596)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4.3% (6 193)

建造業
4.4% (6 249)

其他行業
5.2% (7 420)

巡查總數 : 143 037

經濟行業 巡查次數 百分比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
酒店業 76 173 53.3%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20 602 14.4%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6 804 11.7%

製造業 9 596 6.7%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6 193 4.3%

建造業 6 249  4.4%

其他行業 7 420 5.2%

巡查總數                                         143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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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 三
二零一五年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並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個案數目*

年齡組別 男性 女性

<18 93 33

18-39 7 838 4 334

40-55 8 262 7 809

>55 4 812 3 742

個案數目

* 個案數字不包括 14 994 宗涉及不超過三天病假的個案

<18

18-39

40-55

>55

2 500 5 000 7 500 10  000

93

33

7 838

4 334

8 262

7 809

4 812

3 742

年齡組別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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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 四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的個案數目

年份 輕傷個案* 受傷個案 所有受傷個案 死亡個案

2011 15 944 40 857 56 801 195

2012 16 266 40 304 56 570 193

2013 16 096 38 868 54 964 204

2014 15 531 38 173 53 704 213

2015 14 994 36 732 51 726 191

* 輕傷個案是指涉及不超過三天病假的受傷個案

個案數目

2015

20 000 40 000 60 000

受傷個案

輕傷個案 *

所有受傷個案

死亡個案

15 944

40 857

56 801

 195

16 266

40 304

56 570

 193

16 096

38 868

54 964

 204

15 531

38 173

53 704

 213

2011

2012

2013

2014

14 994

36 732

51 726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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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 五
二零一五年按經濟行業劃分的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人數

* 括號內之數字為相關的申請數目

批發、零售、進出口
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41.5% (1 447)

總申請人數 : 3 486      

經濟行業 申請人數 百分比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1 447 41.5%

建造業 755 21.7%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637 18.3%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238 6.8%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202 5.8%

製造業 202 5.8%

其他 5 0.1%

總申請人數                                                   3 486 

建造業
21.7% (755)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8.3% (637)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6.8% (238)

金融、保險、地產及
商用服務業
5.8% (202)

製造業
5.8% (202)

其他
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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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編號 名稱
2. 一九一九年《失業公約》
3. 一九一九年《分娩保護公約》
8. 一九二零年《失業賠償（船舶失事）公約》
11. 一九二一年《結社權利（農業）公約》
12. 一九二一年《工人賠償（農業）公約》
14. 一九二一年《每週休息（工業）公約》
16. 一九二一年《青年體格檢查（海上）公約》
17. 一九二五年《工作賠償（意外）公約》
19. 一九二五年《待遇平等（意外賠償）公約》
22. 一九二六年《海員協定條款公約》
23. 一九二六年《海員遣返公約》
29. 一九三零年《強迫勞動公約》
32. 一九三二年《防止意外（碼頭工人）公約（修訂本）》
42. 一九三四年《工人賠償（職業病）公約（修訂本）》
50. 一九三六年《招募本地工人公約》
64. 一九三九年《僱用契約（本地工人）公約》
65. 一九三九年《刑事制裁（本地工人）公約》
74. 一九四六年《海員合格證書公約》
81. 一九四七年《勞工督察公約》
87. 一九四八年《結社自由與保護組織權利公約》
90. 一九四八年《青年夜間工作（工業）公約（修訂本）》
92. 一九四九年《船員住房公約（修訂本）》
97. 一九四九年《移居就業公約（修訂本）》
98. 一九四九年《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公約》
101. 一九五二年《有薪假期（農業）公約》
105. 一九五七年《廢除強迫勞動公約》
108. 一九五八年《海員身份證件公約》
115. 一九六零年《輻射防護公約》
122. 一九六四年《就業政策公約》
124. 一九六五年《青年體格檢查（井下作業）公約》
133. 一九七零年《船員住房（補充規定）公約》
138. 一九七三年《最低年齡公約》
141. 一九七五年《農業工人組織公約》
142. 一九七五年《人力資源開發公約》
144. 一九七六年《三方協商（國際勞工標準）公約》
147. 一九七六年《商船（最低標準）公約》
148. 一九七七年《工作環境（空氣污染、噪音和震動）公約》
150. 一九七八年《勞動行政管理公約》
151. 一九七八年《（公務員）勞動關係公約》
160. 一九八五年《勞工統計公約》
182. 一九九九年《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約》 

圖七 ‧ 一
在香港適用的四十一項國際勞工公約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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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活動

一月 勞工處處長率領代表團出席於肇慶舉行的「粵港澳勞動監察合作會議」。

六月 勞工處處長率領一個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組成的代表團，以中華人
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104屆國際勞
工大會。

七月 新加坡人力部副常任秘書郭柄汛先生率領代表團訪問香港，與勞工處副
處長（勞工事務行政）及勞工處人員就兩地的工傷補償制度相關事宜進
行交流。

十月 勞工處處長率領代表團，按「互訪計劃」到北京訪問國務院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並拜會孔昌生副部長。代表團亦與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
總局、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企業聯合會及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的高層
代表就勞工事務及職業安全課題進行交流。

十一月 勞工處派員出席於廣州舉行的「粵港澳勞動監察執法培訓課程」。

十二月 新西蘭商業、創新及就業部根據《中國香港與新西蘭勞務合作諒解備忘
錄》派出兩名官員出席在香港舉行的第二次高級勞務官員會議。

圖七 ‧ 二
二零一五年參與國際勞工組織的主要活動及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機關的主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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